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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規】補充資料 

廖震 老師提供 

109 年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詳解（三等）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 

（一）試說明無戶籍國民之產生背景與定義。（10 分） 

（二）某甲為擁有外國國籍之臺灣無戶籍國民，持外國護照入境後，可否依法申請在臺居留或戶

籍，試說明其理由。（15 分） 

【試題詳解】 

（一）無戶籍國民之產生背景與定義 

1.因我國歷史時代背景因素，倡議華僑為革命之母，並因應兩岸政治分治之特殊情況，為

爭取海外僑胞之認同，對華僑視為廣義的國民，爰於民國 88 年 5 月 21 日制定公布之入

出國及移民法第 3 條第 5 款定有「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一詞，規範無戶籍國民在臺停

留、居留及定居設籍事宜。

2.查我國國籍法之立法精神，歷年均採默許雙重國籍之體制，基於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

且為落實保護僑民權益及考量國家政經情勢，不宜遽然改採單一國籍，而無戶籍國民制

度即是介於放寬或限縮國籍制度兩難間的折衷制度，以因應我特殊國情，兼顧情理法之

務實作為，有其存在的價值。

3.民國 100 年 4 月 21 日行政院對監察院調查我國戶籍制度及「無戶籍國民」相關規範涉有

侵害人權之虞的回應意見中，認為我國戶籍制度及無戶籍國民之規範，尚不違反憲法及

兩公約，且認為確實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與價值，惟無戶籍國民權利義務應有別於外國人，

宜依無戶籍國民與國內連結的緊密程度，適當放寬入國及申請居留定居條件。

4.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下稱本法）第 3 條第 5 款之規定：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回復我國國

籍尚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5.亦即，如依據本法第 3 條第 4 款與第 5 款之規定，我國國民可區別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國民（下稱有戶籍國民），與在臺灣地區並未設有戶籍之國民兩類（下稱無戶籍國民）。

（二）某甲原則上不得申請在臺居留或定居 

1.依據本法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應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可。 

2.依據本法第 12 條之規定：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持憑外國護照或無國籍旅行證件入國者，除合於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情形者外，應持憑外國護照或無國籍旅行證件出國，不得申

請居留或定居。

3.承上開條文，其例外情形乃包括：

(1)依據本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

(2)或依據本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

未滿 20 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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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按題示情形，某甲具有外國國籍，同時具有我國國籍，則其持外國護照入境後，除非

其身分為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或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未滿 20

歲之子女，否則仍應持憑原入境之外國護照出境，不得申請居留或定居。 

4.無戶籍國民持外國護照入國者，不得逕依本法之規定申請居留或定居之理由，依據學說

與相關機關、司法院大法官之見解，整合說明如下： 

(1)釋字 558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 

憲法第 10 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

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

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

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 454 號解

釋即係本此旨趣。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

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是法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

臺灣地區設有限制，符合憲法上開意旨（參照本院釋字第 497 號解釋）。其僑居國外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若非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仍應適用相關法律之規

定（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條第 1 款、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條規定），此為我國國

情之特殊性所使然。至前開所稱設有戶籍者，非不得推定具有久住之意思。 

(2)由於我國戶籍制度多與權利義務相連結，而無戶籍國民長年旅居海外，欠缺與臺灣地

區之連結因素，如入境後即可設籍，取得與一般國民相同之權利義務，分享社會福利

資源，恐無法為一般國民所接受，亦違反實質平等原則，此為我國歷史背景及特殊國

情所使然。且司法院釋字第 454 號及前開 558 號解釋，闡明對人民入境居住之權利，

得視規範對象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人民、僑居國外或居住港澳等地區人民，其所受限

制之輕重容許合理差異之規範。 

 

【移民法第 16 條有關無戶籍國民之特殊類型】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6 條之規定： 

Ⅰ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因僑居地區之特殊狀況，必須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者，由主管機關

就特定國家、地區訂定居留或定居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不受第 9 條及第 10 條規定之限制。 

Ⅱ本法施行前已入國之泰國、緬甸或印尼地區無國籍人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能強制其出

國者，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 

Ⅲ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 2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入國之無國籍人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係

經教育部或僑務委員會核准自泰國、緬甸地區回國就學或接受技術訓練，未能強制其出國者，

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 

Ⅳ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9 日以前入國之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未能強制其出國，且

經蒙藏事務主管機關組成審查會認定其身分者，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 

Ⅳ前三項所定經許可居留之無國籍人民在國內取得國籍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在臺灣地區

連續居住 3 年，或居留滿 5 年且每年居住 270 日以上，或居留滿 7 年且每年居住 183 日以上，

得向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Ⅴ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前項所定居留期間出國，係經政府機關派遣或核准，附有證明文件者，

不視為居住期間中斷，亦不予計入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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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案例：單一國籍之菲律賓僑民爭取權益案】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之前之統計，至2009年中旬，全台逾期停留之無戶籍國民約4,000餘人，

大部分已在台多年，其所持之護照皆已過期失效，其中單一國籍之旅居菲律賓無戶籍國民約 800

餘人。他們沒有完整的社會福利，沒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成為只有一半身分的國民。這樣特殊

的身分與處境，使得在台灣的菲律賓華僑華人紛紛聚集起來；2009 年在研究者負責的天主教嘉

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的協助下，成立了「菲律賓歸僑關懷連線」(Concern Alliance for Filipino 

Chinese, CAFC)。CAFC 關注「無戶籍國民」的自身處境，提出了逾期菲僑專案大赦方案，並

數度赴各有關單位陳情，要求修法並降低無戶籍國民取得居留年限等社會活動。2010 年，內政

部移民署同意專案處理 1999 年《入出國及移民法》實施前入境的菲僑黑戶，給予就地合法。 

 

二、 

（一）依現行規定（不包括疫情特別規定），我國對於何種人士入出國（境）查驗時，應接受個

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之辨識，有無例外，試說明之。（15 分） 

（二）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在何種情況下，無須申請許可，請敘明之。（10 分） 

【試題詳解】 

（一）入出國人民原則上均應依法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的辨識與錄存 

1.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1 條之規定： 

Ⅰ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於入出國（境）接受

證照查驗或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時，內政部移民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蒐集個

人識別資料後錄存。 

Ⅱ前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即屬本題所稱之例外情形）： 

一、未滿 14 歲。 

二、依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免申請外僑居留證。 

三、其他經內政部移民署專案同意。 

Ⅲ未依第 1 項規定接受生物特徵辨識者，內政部移民署得不予許可其入國（境）、居留

或永久居留。 

Ⅳ有關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之對象、內容、方式、管理、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定之。故內政部依據本項之授權，定有《個人生物

特徵識別資料蒐集管理及運用辦法》之法規命令以供執行之依據。 

（二）復依據《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管理及運用辦法》（下稱本辦法）之相關規定，說明

其定義與主要程序規定如下： 

1.第 2 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1)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指具個人專屬性而足以辨識個別身分之指紋及臉部特徵資料。 

(2)錄存：指以電腦或其他科技設備，擷取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並予儲存。 

(3)辨識：指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與資料庫中已錄存之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進行比對。 

2.第 3 條乃規定應適用本辦法之對象如下： 

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於入國（境）時，除有

本法第 91 條第 2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外，應於入國（境）查驗時接受內政部移民署錄存

及辨識其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已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錄存者，於每次入出國

（境）查驗時，仍應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之辨識。 

3.復依據本辦法第 4 條之規定，於居留或永久居留適用之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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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應於申請居留或永久

居留時，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之錄存及辨識。但有本法第 91 條第 2 項各款情

形之一或前已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錄存及辨識者，不在此限。 

(2)內政部移民署於審核前項申請時，發現原錄存之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無法辨識或有

錯誤時，應書面通知其再次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錄存及辨識。 

4.第 5 條則規定相關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檔案之建立： 

(1)內政部移民署應建立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

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檔案。 

(2)前項檔案內容應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照片、護（證）照號碼及錄存之個人

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並註記錄存單位、錄存日期及錄存人員姓名。 

（二）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申請許可制之原則與例外 

1.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 1 項之規定： 

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須申請許可： 

(1)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者。 

(2)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 

(3)受聘僱於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者。 

2.復依據同法第 51 條之規定： 

Ⅰ雇主聘僱下列外國人從事工作，得不受第 46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47 條、第 52 條、

第 53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57 條第 5 款、第 72 條第 4 款及第 74 條規定之限制，並

免依第 55 條規定繳納就業安定費： 

一、獲准居留之難民。 

二、獲准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續受聘僱從事工作，連續居留滿 5 年，品行端正，且有住

所者。 

三、經獲准與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直系血親共同生活者。 

四、經取得永久居留者。 

Ⅱ前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外國人得不經雇主申請，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此亦屬於無須由聘僱之雇主申請許可之例外，然與上開第 48 條第 1 項不同，並非

許可制之例外，僅為得由外國人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3.再依據同法第 78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 

(1)各國駐華使領館、駐華外國機構及駐華各國際組織人員之眷屬或其他經外交部專案彙

報中央主管機關之外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從事工作之必要者，由該外國人向外

交部申請許可。 

(2)前項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工作，不適用第 46 條至第 48 條、第 50 條、第 52 條

至第 56 條、第 58 條至第 61 條及第 74 條規定。（此亦屬雇主申請許可制之例外。）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1. 入出國及移民法對於通緝中的國民入出國之處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內政部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 

(B)內政部移民署於查驗發現時應通知管轄司法警察機關處理 

(C)由司法機關通知內政部移民署 

(D)內政部移民署經權責機關通知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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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之規定： 

Ⅰ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經宣告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緩刑者，不在此限。 

二、通緝中。 

三、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國。 

四、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 

五、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六、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 

七、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但依法令得准其出國者，不在此限。 

八、護照、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用。 

九、護照、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未依第四條規定查驗。 

十、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 

Ⅱ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同意其出國。 

Ⅲ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即因通緝）禁止出國者，內政部移民署於查驗發現時應通知管轄司

法警察機關處理，入國時查獲亦同；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禁止出國者，內政部移民署於查

驗發現時應立即逮捕，移送司法機關。 

Ⅳ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包含通緝之情形）應禁止出國之情形，由司法、軍法機關通知內

政部移民署；第 10 款情形，由各權責機關通知內政部移民署。 

Ⅴ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第 1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案件，情況

急迫，得通知內政部移民署禁止出國，禁止出國之期間自通知時起算，不得逾 24 小時。 

Ⅵ除依第 1 項第 2 款（即通緝）或第 8 款規定禁止出國者，無須通知當事人外，依第 1 款、

第 3 款規定禁止出國者，內政部移民署經各權責機關通知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

人；依第 10 款規定限制或禁止出國者，由各權責機關通知當事人；依第 7 款、第 9 款、

第 10 款及前項規定禁止出國者，內政部移民署於查驗時，當場以書面敘明理由交付當事

人，並禁止其出國。 

 

2.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兼具有外國國籍者，入國時經內政部移民署查獲有偽造護照之情事，依

規定內政部移民署之處置為： 

(A)應禁止入國 (B)應沒收其護照，並原機遣返 

(C)得禁止入國 (D)應立即逮捕，移送司法機關。 

【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 條之規定： 

Ⅰ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 

一、參加暴力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二、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三、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四、護照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用。 

Ⅱ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兼具有外國國籍，有前項各款或第 18 條第 1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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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第 1 項第 3 款所定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及前條第 1 項第 6 款所定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

事案件之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3. 關於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得衡酌國家利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B)由內政部移民署擬訂公告 

(C)經行政院核定 

(D)結婚滿 4 年，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不受配額限制。 

【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 條第 8 項與第 9 項： 

Ⅷ主管機關（依據本法第 2 條之規定為內政部，並非內政部移民署）得衡酌國家利益，依不

同國家或地區擬訂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之。但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結婚滿 4 年，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者，不受配額限制。 

Ⅸ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 10 日，其居留申請案依前項規定定有配額

限制者，依規定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但有前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4. 內政部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準用下列何規定，要求進

入臺灣地區停留或居留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出示相關證件？ 

(A)行政執行法 (B)行政罰法 (C)警察職權行使法 (D)刑事訴訟法。 

【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8 條之規定： 

Ⅰ14 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 

Ⅱ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示前項證件。

其相關要件與程序，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之規定。 

 

5. 某外國籍甲女來臺與臺男結婚後，在電腦網路臉書網站刊登其妹有意嫁給臺灣好男人訊息及

甲女連絡電話。經內政部移民署通知調查後旋即刪文。甲女行為如何論處？ 

(A)既已刪文，不予處罰 

(B)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C)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解析】 

（一）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之規定： 

1.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為營業項目。 

2.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 

3.任何人不得於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散布、播送或刊登跨國（境）婚姻媒合廣告。 

（此即屬本題甲女之違規行為） 

（二）復依據同法第 78 條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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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反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委託、受託或自行散布、播送或刊登跨國（境）婚姻媒合

廣告。 

2.違反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許可或許可經撤銷、廢止而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6. 人口販運防制之檢舉通報窗口或報案專線，依法應由下列何機關設置？ 

(A)司法警察機關及衛生主管機關 (B)司法警察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 

(C)司法警察機關及社福主管機關 (D)司法警察機關及勞工主管機關。 

【解析】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10 條之規定： 

司法警察機關及勞工主管機關應設置檢舉通報窗口或報案專線。 

 

7. 對於安置保護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提供相關協助及送返原籍國（地）

所需之費用，應由下列何者支出？ 

(A)加害人 (B)公益團體 (C)政府委託之民間團體 (D)政府就業安定基金。 

【解析】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18 條之規定： 

Ⅰ依前條第 1 項規定（即第 17 條所規定之安置保護相關措施）提供協助所需之費用及送返

原籍國（地）之費用，應由加害人負擔；加害人有數人者，應負連帶責任（此為法定連帶

責任）。 

Ⅱ前項應由加害人負擔之費用，由負責安置保護之各級主管機關或勞工主管機關命加害人限

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8. 雇主所聘僱之外國人，經入出國管理機關依規定遣送出國者，其遣送所需之旅費及收容期間

之必要費用，應負擔之人依序最優先者為： 

(A)就業安定基金 (B)被遣送之外國人 

(C)非法容留、聘僱或媒介外國人從事工作者 (D)遣送事由可歸責之雇主。 

【解析】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60 條之規定： 

Ⅰ雇主所聘僱之外國人，經入出國管理機關依規定遣送出國者，其遣送所需之旅費及收容期

間之必要費用，應由下列順序之人負擔： 

一、非法容留、聘僱或媒介外國人從事工作者。 

二、遣送事由可歸責之雇主。 

三、被遣送之外國人。 

Ⅱ前項第一款有數人者，應負連帶責任。 

Ⅲ第 1 項費用，由就業安定基金先行墊付，並於墊付後，由該基金主管機關通知應負擔者限

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Ⅳ雇主所繳納之保證金，得檢具繳納保證金款項等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返還。 

 

9. 相關機關得指派人員攜帶證明文件，依就業服務法，至外國人工作之場所或可疑有外國人違

法工作之場所實施檢查之機關，不包括下列何者？ 

(A)入出國管理機關 (B)衛生福利機關 (C)司法警察機關 (D)海岸巡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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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62 條之規定： 

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海岸巡防機關或其他司法警察機關得指派人員攜

帶證明文件，至外國人工作之場所或可疑有外國人違法工作之場所，實施檢查。 

Ⅱ對前項之檢查，雇主、雇主代理人、外國人及其他有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10. 有關護照之申請與核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護照之申請，應由本人親自辦理 

(B)7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但已結婚或 18 歲以上者，不

在此限 

(C)護照申請人經內政部移民署依法律禁止出國，並通知主管機關者，應不予核發護照 

(D)護照申請人申請資料虛偽不實者，應不予核發護照。 

【解析】 

依據護照條例第 15 條之規定： 

Ⅰ護照之申請，得由本人親自或委任代理人辦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辦理： 

一、在國內首次申請普通護照，應由本人親自至主管機關辦理，或親自至主管機關委辦之

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再委任代理人辦理。 

二、在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申請、換發或補發普通護照，應由本人親自至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辦理。 

Ⅱ前項但書所定情形，如有特殊原因無法由本人親自辦理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委任代

理人為之。 

Ⅲ護照申請、換發、補發之條件、方式、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11. 下列觸犯護照條例之行為，法定刑罰最重者為何者？ 

(A)非法扣留他人護照、以護照作為債務或債權擔保，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B)冒用身分而提出護照申請 

(C)將護照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他人冒名使用 

(D)以護照抵充債務或債權，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解析】 

（一）依據護照條例第 29 條之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罰金：（即有法定最低度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最高刑度為 7 年

以下有期徒刑者） 

一、買賣護照。二、以護照抵充債務或債權。 

三、偽造或變造護照。四、行使前款偽造或變造護照。 

（二）其他選項中觸犯護照條例之行為，其處罰說明如下： 

(A)非法扣留他人護照、以護照作為債務或債權擔保，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第 32 條） 

(B)冒用身分而提出護照申請：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罰金

（第 30 條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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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將護照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他人冒名使用：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第 31 條第 1 款） 

 

12.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之外國人申請歸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1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B)未婚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歸化 

(C)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D)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無合法居留事實者，內政部為歸化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准。 

【解析】 

（一）依據國籍法第 6 條之規定： 

Ⅰ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雖不具備第 3 條第 1 項各款要件（即普

通歸化之要件），亦得申請歸化。（故實無須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Ⅱ內政部為前項歸化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准。 

（二）復依據同法第 7 條之規定：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歸化。 
 

13. 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申請隨同歸化者，應向下列何機關為之，再層轉主管機關許可？ 

(A)內政部 (B)外交部 

(C)國內住所地地方政府 (D)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 

【解析】 

依據國籍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 

申請歸化、喪失、回復國籍或撤銷國籍之喪失，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層轉直轄市、

縣（市）政府轉內政部許可。 
 

14. 曾任國防相關機關之政務副首長或少將以上人員，參與大陸地區具政治性團體所舉辦之慶典，

而有向象徵大陸地區政權之旗、徽、歌等行禮、唱頌行為者，關於其罰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由（原）服務機關視情節，自其行為時起停止領受 3 年之月退休（職、伍）給與之 50%

至 100% 

(B)情節重大者，應剝奪其 5 年之月退休（職、伍）給與 

(C)其無月退休（職、伍）給與者，（原）服務機關得處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鍰 

(D)已支領月退休（職、伍）給與者，應追回 5 年之月退休（職、伍）給與。 

【解析】 

（一）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 9 條之 3 之規定： 

Ⅰ曾任國防、外交、大陸事務或與國家安全相關機關之政務副首長或少將以上人員，

或情報機關首長，不得參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所舉辦之慶典或活動，而有妨害國家尊嚴之行為。 

Ⅱ前項妨害國家尊嚴之行為，指向象徵大陸地區政權之旗、徽、歌等行禮、唱頌或其

他類似之行為。 

（二）復依據同條例第 91 條第 6 項至第 9 項之規定： 

Ⅵ違反第 9 條之 3 規定者，得由（原）服務機關視情節，自其行為時起停止領受 5 年

之月退休（職、伍）給與之 50%至 100%，情節重大者，得剝奪其月退休（職、伍）

給與；已支領者，並應追回之。其無月退休（職、伍）給與者，（原）服務機關得

處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鍰。 

Ⅶ前項處罰，應經（原）服務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內政部、法務部、大陸委員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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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認。 

Ⅷ違反第 9 條之 3 規定者，其領取之獎、勳（勛）章及其執照、證書，應予追繳註銷。

但服務獎章、忠勤勳章及其證書，不在此限。 

Ⅸ違反第 9 條之 3 規定者，如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洩密罪或其他犯罪行為，應依刑

法、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處罰。 

 

15. 香港或澳門居民逾期居留者，關於其罰則及後續居留權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香港或澳門居民逾期停留或居留者，皆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 

(B)逾期居留之處罰，由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主管機關大陸委員會為之 

(C)逾期居留未滿 30 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處罰後，得向內政部移民署重新

申請居留 

(D)申請定居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除 1 年。 

【解析】 

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7 條之 1 之規定： 

香港或澳門居民逾期停留或居留者，由內政部移民署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 
 

16. 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依其本國及中華民國法律同有受監護、輔助宣告之原因

者，得為監護、輔助宣告。監護、輔助宣告之效力依下列何法？ 

(A)依關係最切之法律 (B)其本國法 

(C)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 (D)中華民國法律。 

【解析】 

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2 條之規定： 

Ⅰ凡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依其本國及中華民國法律同有受監護、輔助宣告之

原因者，得為監護、輔助宣告。 

Ⅱ前項監護、輔助宣告，其效力依中華民國法律。 
 

17. 下列那一種護照，並非護照條例規定之護照？ 

(A)普通護照 (B)公務護照 (C)健康護照 (D)外交護照。 

【解析】依據護照條例第 7 條之規定：護照分外交護照、公務護照及普通護照。 
 

18. 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

臺幣多少？ 

(A)500 萬元 (B)300 萬元 (C)200 萬元 (D)400 萬元。 

【解析】 

依據兩岸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之規定： 

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

臺幣 200 萬元。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

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 

 

19.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 4 年，且每年合法居留期間逾 183 日者，得申請

下列何者？ 

(A)長期居留 (B)國民身分證 (C)永久居留 (D)中華民國護照。 

【解析】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FBEC9R-3 

頁 11 / 12 

依據兩岸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之規定： 

Ⅰ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

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Ⅲ經依第 1 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 4 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 183

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 
 

20. 外國人在我國居留期間內，有出國後再入國之必要者，應於出國前向入出國及移民機關申請

下列何種許可？ 

(A)簡入國許可 (B)新入國許可 (C)再入國許可 (D)重入國許可。 

【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4 條之規定： 

外國人在我國居留期間內，有出國後再入國之必要者，應於出國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重入

國許可。但已獲得永久居留許可者，得憑外僑永久居留證再入國，不須申請重入國許可。 

 

21. 外國人經查驗許可入國後，取得停留、居留許可者，應於入國後幾日內申請外僑居留證？ 

(A)10 日內 (B)15 日內 (C)14 日內 (D)20 日內。 

【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2 條之規定： 

Ⅰ外國人持有效簽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經內政部移民署查驗

許可入國後，取得停留、居留許可。 

Ⅱ依前項規定取得居留許可者，應於入國後 15 日內，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外僑居留證。 

Ⅲ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不得逾 3 年。 

 

22.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主管機關應禁止國民出國之情形，下列何者不在其內？ 

(A)經宣告六月以下有期徒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B)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國 

(C)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義務且未准其出國者 

(D)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解析】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之規定，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經宣告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緩

刑者，不在此限。 

二、通緝中。 

三、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國。 

四、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 

五、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六、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 

七、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但依法令得准其出國者，不在此限。 

八、護照、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用。 

九、護照、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未依第 4 條規定查驗。 

十、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 

 

23. 下列那一個機關是入出國及移民法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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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交部 (B)內政部 (C)國防部 (D)大陸委員會。 

【解析】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 條之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24. 國籍法上有關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擔任公職之限制，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自歸化

日起滿幾年後解除之？ 

(A)10 年 (B)9 年 (C)7 年 (D)5 年。 

【解析】 

依據國籍法第 10 條之規定： 

Ⅰ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 

一、總統、副總統。 

二、立法委員。 

三、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

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審計長。 

四、特任、特派之人員。（例如依據《僑務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之規定：「本會置委員長

1 人，特任；副委員長 2 人，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 14 等，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14 職等。」 

五、各部政務次長。 

六、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 

七、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八、其他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九、陸海空軍將官。 

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Ⅱ前項限制，自歸化日起滿 10 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5.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依國籍法上規定申請歸化者，應向下列那一個機關為之？ 

(A)外交部 (B)國防部 (C)內政部 (D)銓敘部。 

【解析】 

（一）依據國籍法第 7 條之規定：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歸化。 

（二）復依據同法第 8 條之規定：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依第 3 條至第 7 條申請歸化者，應向內政部為之，並自許可之日起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C B C B D A C B A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A D C B D C C A D 

題號 21 22 23 24 25 

答案 B A B A C 

 

 


